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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

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丁振国、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张德祥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雷蕾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东湖高新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雪梅 周京艳

联系地址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

高新大楼五楼

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

高新大楼五楼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２１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２１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电子信箱

ｄｈｇｘ＠ｈｏｔｍａｉｌ．ｃｏｍ ｄｈｇｘｚｊｙ７９＠１６３．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要会计数据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期比

上年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营业总收入

６６０，８５２，６２３．９９ ９０９，１２３，０１５．７０ ９０９，１２３，０１５．７０ －２７．３１ ３２８，５５８，０２０．４８ ３２８，５５８，０２０．４８

营业利润

８５，１３０，２２２．９０ ７６，８４９，８０６．０４ ７６，８４９，８０６．０４ １０．７７ ８１，８０３，２３０．４９ ８１，８０３，２３０．４９

利润总额

７３，３７４，４１６．８６ ８３，４２１，６１３．１１ ８３，４２１，６１３．１１ －１２．０４ ８１，７１０，８５５．７３ ８１，７１０，８５５．７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５，７５２，５７８．８７ １７，５８６，３７９．０９ １７，５８６，３７９．０９ －１０．４３ ６１，８１５，３９６．６７ ７１，２１７，３１７．３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５，７０３，８２８．５０ １４，９８５，０６５．７６ １４，９８５，０６５．７６ －６１．９４ ３５，１２６，３７８．６９ ４４，５１２，２７０．２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５８２，５６８．６６ ２１８，５９４，１１２．４１ ２１８，５９４，１１２．４１ －４６．６７ ３５４，６４８，２３２．６７ ３５４，６４８，２３２．６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期末

比上年

增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资产总额

２，９９３，１１７，１６１．１２ ３，１５４，１４９，０８０．３８ ３，１５４，１４９，０８０．３８ －５．１１ ２，９５１，４０６，３３８．５０ ２，９５１，４０６，３３８．５０

负债总额

２，１０７，０４４，５５２．８９ ２，２２８，５８９，１９７．６５ ２，１９５，５７０，９４２．５５ －５．４５ ２，０５０，７４２，０８１．９２ ２，０１７，７２３，８２６．８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８８６，０７２，６０８．２３ ８６７，３１８，６４７．０６ ９００，３３６，９０２．１６ ２．１６ ８７７，２９１，４８７．９７ ９１０，３０９，７４３．０７

总股本

４９６，０６５，９６０．００ ４９６，０６５，９６０．００ ４９６，０６５，９６０．００ ０ ２７５，５９２，２００．００ ２７５，５９２，２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２００９

年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５ －１０．４３ ０．２２４３ ０．２５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５ －１０．４３ ０．２２４３ ０．２５８４

用最新股本计算的每股收

益

（

元

／

股

）

０．０３１８ ０．０３５５ ０．０３５５ －１０．４３ ０．１２４６ ０．１４３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０．０１１５ ０．０３０２ ０．０３０２ －６１．９２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８９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１．８ ２．０３ １．９６

减少

０．２３

个百分点

７．３ ８．１４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０．６５ １．７３ １．６７

减少

１．０８

个百分点

４．１５ ５．０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

元

／

股

）

０．２４ ０．４４ ０．４４ －４５．４５ ０．７１ ０．７１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２００９

年末

调整后 调整前 调整后 调整前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

（

元

／

股

）

１．７９ １．７５ １．８２ ２．２９ １．７７ １．８４

资产负债率

（％） ７０．４ ７０．６６ ６９．６１

减少

０．２６

个百分点

６９．４８ ６８．３６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６９，４８４，２０７．９７

处置中盈长江

、

学府地产等长

期股权投资

０ ０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

但与公司正常经营业

务密切相关

，

符合国家政策规定

、

按照一定标准定

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２，８４９，０００．００

迎峰度冬电煤

补贴等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 ０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值业务

外

，

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易性金融负债产生的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

以及处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

交

易性金融负债和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

益

０ ２，５３０，９２２．００ ２６，８４６，４６５．６２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８，２７７，８３５．２８

企业所得税滞

纳金支出

－１４，３４８．４２ －９２，３７４．７６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４，００６，６２２．３２ －１５，２６０．２５ －４９，０４３．７３

合计

１０，０４８，７５０．３７ ２，６０１，３１３．３３ ２６，７０５，０４７．１３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８７，３４８

户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

股东总数

８７，３４８

户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４．３７ ７１，３０２，３８４ ２４，７８７，７８８

无

０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１４．００ ６９，４４９，２３４ ６９，４４９，２３４

无

０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１０．０９ ５０，０３４，６０４ ０

无

０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５５ ２，７５０，６７８ ０

无

０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

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０．３６ １，７７３，２００ ０

未知

０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

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

券投资基金

未知

０．２８ １，３９９，８２２ ０

未知

０

王和善 未知

０．２３ １，１４１，４３９ ０

未知

０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

精选股票型证券投资

基金

（ＬＯＦ）

未知

０．２２ １，１００，０００ ０

未知

０

张芳 未知

０．１８ ８９８，７００ ０

未知

０

范兵 未知

０．１７ ８３４，６９９ ０

未知

０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５０，０３４，６０４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４６，５１４，５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７５０，６７８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７７３，２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

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３９９，８２２

人民币普通股

王和善

１，１４１，４３９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华夏行业精选股票型

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１，１００，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芳

８９８，７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范兵

８３４，６９９

人民币普通股

宋彬

７９６，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上述股东中

：

１、

武汉凯迪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

武汉长江通信产业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

武汉城开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其他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关

联关系也不属于

《

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规定的

一致行动人

。

２、

武汉联发投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系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

３、

其余

６

名股东之间未知其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情

况

。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公司主要从事科技工业园、烟气脱硫和环保电力的建设、开发及运营。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主营业务收入

６．６１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８

亿元，降低比例

２７．３１％

；归属于公司

股东净利润

１

，

５７５．２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４３％

；基本每股收益

０．０３１８

元，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８％

。

（

１

）科技工业园建设开发情况

报告期内，科技工业园建设业务不断规范、完善设计管理、工程管理、营销管理等技术环节，提高工程

质量，合理安排工程进度，增强了科技工业园产品的核心竞争力，提升了全周期运营能力。 业务拓展方面

积极整合国内优势资源，探索第五代科技工业园产品，满足差异化市场需求，促进产业链延伸，推动产业

升级。

ａ．

武汉地区

报告期内，武汉地区科技工业园建设业务致力于为企业建设办公园区，不断完善全周期发展、绿色创

新、社会化服务、产业链整合四大服务平台建设，为企业发展提供延伸服务，助力企业成长，促进区域经

济，提升了公司科技工业园开发产品的核心竞争力。

报告期内，武汉地区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面积

１６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７．５７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４．６９

万

平方米，销售回款

１８

，

１９７

万元，营业收入

２２

，

１１０

万元。

ｂ．

长沙地区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项目由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东湖高新）建设开发。长沙东湖

高新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２０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５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科技工业

园区开发与销售。

长沙国际企业中心项目坐落于湖南省环保科技园内，位于长株潭城市群枢纽地区，总建筑面积

２４

万

平方米，采用国际设计标准，是针对富有潜力的成长型企业而打造的专业化、集约化、中心化的企业总部

和生产研发基地。

报告期内，长沙地区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面积达

２０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４．６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３．０９

万

平方米，销售回款

１９

，

２８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２

，

６５４

万元，净利润

２

，

４１７．２３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长沙东湖高新

投资有限公司净资产

９

，

１３３．２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２９

，

６２９．３６

万元。

ｃ

、襄阳地区

襄阳国际创新产业基地项目由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襄阳东湖高新）建设开发。襄阳

东湖高为公司全资子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４

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营业务为科技工

业园区开发与销售。

襄阳国际创新产业基地项目位于湖北省襄阳市高新技术产业园，是集独栋办公、研发、商务、

ＳＯＨＯ

办

公等功能于一体的襄阳市首座多功能科技产业综合体。报告期内，该项目营销工作及工程建设进展顺利，

成功引进湖北（襄阳）青年创业孵化器。

报告期内，襄阳地区科技工业园开发建设面积

８．０２

万平方米，竣工面积

２．４２

万平方米，销售面积

２．７４

万平方米，销售回款

８

，

６６３

万元，营业收入

４

，

１６９

万元，净利润

２６４．７１

万元。 截止报告期末，襄阳东湖高新投

资有限公司净资产

３

，

５４０

万元，资产总额

２８

，

９６０．５６

万元。

（

２

）烟气脱硫产业的建设运营情况

公司烟气脱硫装机总容量

５００

万千瓦，投资规模为人民币

７．５

亿元，作为国家烟气脱硫特许经营试点

领导小组成员，是国内由第三方投资、运营、维护“脱硫岛”规模最大、占有率最高的企业之一。公司凭借自

身拥有的核心技术、从业经历、管理水平、融资能力等核心竞争力，进行系统投资，生产运行，不断复制，在

确保稳定盈利的同时，为电厂提供专业脱硫服务，使电厂专注发电、降低成本、减低风险，并为国家环保事

业做出贡献， 实现三方共赢。

报告期内，烟气脱硫产业现有投资项目稳定运行，整体形势良好。各投资项目不断提高精细化管理水

平，实施各项技术改造提高生产效率，积极完善制度建设，确保安全生产，取得了较好的项目回款率、脱硫

投运率、单耗达标率等综合指标。

报告期内，公司累计完成脱硫电量

２０２．９

亿

ｋＷｈ

，实现销售收入

２２

，

８９８．３５

万元，回款

２２

，

０７２．６５

万元。

各环保科技分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如下：

①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别山环保科技分公司（以下简称大别山

ＢＯＯＭ

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６

日注册成立，位于湖北省麻城市。 大别山

ＢＯＯＭ

项目机组为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分别于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０

月投入运营。

报告期内，大别山

ＢＯＯＭ

项目完成脱硫电量

６８．７９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８

，

８２７．７４

万元，回款

７

，

７１３．３３

万元，

脱硫投运率达到

９７．９％

。

②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安庆环保科技分公司（简称“安庆

ＢＯＯＭ

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２９

日

注册成立，位于安徽省安庆市。 安庆

ＢＯＯＭ

项目机组为

２×３００ＭＷ

燃煤机组，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投入运营。

报告期内，安庆

ＢＯＯＭ

项目完成脱硫电量

３３．３５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２

，

９０５．６

万元，回款

３

，

３４５．０１

万元，脱

硫投运率达到

９９．５％

。

③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肥环保科技分公司（简称“合一

ＢＯＯＭ

项目”）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４

日

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合肥市。 合一

ＢＯＯＭ

项目机组为

２×６０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

５＃

机于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投入运营。

报告期内，合一

ＢＯＯＭ

项目

５＃

机完成脱硫电量

３４．７５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２

，

４３３．８９

万元，回款

２

，

９５７．０７

万

元，脱硫投运率达到

９９．９％

。

④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肥东环保科技分公司（简称“合二

ＢＯＯＭ

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１６

日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安徽省合肥市肥东县。合二

ＢＯＯＭ

项目机组为

２×３５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投入运营。

报告期内，合二

ＢＯＯＭ

项目完成脱硫电量

３６．４５

亿

Ｋｗｈ

，实现收入

４

，

６１１．２８

万元，回款

３

，

３６５．２９

万元，

脱硫投运率达到

９８．８％

。

⑤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芜湖环保科技分公司（简称“芜湖

ＢＯＯＭ

项目”）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４

日

注册成立，公司注册地为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

芜湖

ＢＯＯＭ

项目机组为

２×６６０ＭＷ

超临界机组，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开工建设。

报告期内，芜湖

ＢＯＯＭ

项目

１

号机组通过

１６８

试运行，进入投产期。 完成脱硫电量

３２．１８

亿

Ｋｗｈ

，实现收

入

４

，

１１９．８４

万元，回款

２

，

６９１．９５

万元，脱硫投运率达到

９８．８％

。

⑥

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光谷环保”）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

日成立，公司注册地武汉市东

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为高新技术产品、电力、新能源、环保技术的开发、

研制、技术服务及咨询、开发产品的销售；环保工程项目投资、建设、运营和维护；建设项目的建设管理、代

理；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咨询。 截止报告期末，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净资产

１３

，

４１６

万元，资产

总额

６３

，

７５９

万元。

（

３

）义马铬渣治理综合利用项目

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马环保公司”）是以治理铬渣为目的的综合利用发电工程，是国

内首个以社会资本投资工业危险废弃物治理的示范企业，连续两年被列入“河南省十大民生工程”，被国

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列入国家铬渣治理规划的铬渣无害化处理项目，担负着河南省铬渣治理任务。

报告期内，该项目上网电量

４．３９

亿

Ｋｗｈ

，治理铬渣

２．４１

万吨，铬渣治理效果经国家权威部门检测完全

符合相关技术规范，实现了对铬渣的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的目标。 治理同时向河南省电网输送上网

电量

１．０８

亿

Ｋｗｈ

。

由于以下原因导致报告期内义马环保公司发生了较大的经营亏损：

①

由于义马铬渣治理综合利用发电工程属于新生的、探索性的项目，没有形成产业化，国家对此没有

出台扶持性政策。 虽然铬渣治理远大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社会效益，但是却无法享受电价优惠政策；

②

由于义马环保公司工艺要求独特，环保标准高，且治理过程中铬渣本身不发热，解毒还原反应还需

额外吸收热量，降低了设备发电热效率，提高了综合发电成本；

③

煤炭价格一直处于高位运行，增加了铬渣治理的成本。 目前，义马环保公司陷入了“越治理、越亏

损”的被动局面。尽管各级政府加大了调研力度，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了支持，但仍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不足以弥补亏损。

义马环保公司面对业绩亏损的困境，坚持以治理铬渣为己任，确保河南地区环保效率，承担着社会责

任。 为解决义马环保公司的困境探索途径，义马环保公司与义马煤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义煤

集团”）签署了《托管经营协议》，将义马环保公司作为目标公司委托给义煤集团经营，公司不收取托管费

用。 待公司向国家法定有权机关申请取得“将目标公司转为义煤集团的自备电厂”的合法有效批准后，将

与义煤集团进一步协商合作经营事项。

截止报告期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１１０

，

９２８．０４

万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铬渣综合治理收入

３

，

２５９

万元，亏

损

１３

，

５７２．９１

万元，净资产

－９

，

１２２．０６

万元。

（

４

）报告期内，公司与武汉凯迪控股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迪控股”）签定了转让中盈长江国际

信用担保有限公司股权合同，对公司本年度的净利润贡献为

１

，

９８３．０５

万元。

（

５

）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学府地产”）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６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原持有

５１％

股权，主要运营丽岛漫城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公司向武汉光谷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转让持有学府地产

２％

的股份，对学府地产的管理由

控股变为参股。

报告期内， 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开发建设面积达

８．０４

万平方米，已销售面积

６．７

万平方米，销售

回款

１９

，

４５３．１３

万元， 确认营业收入

４．７

亿元， 净利润

１２

，

４６３．８６

万元， 对公司本年度的净利润贡献为

６

，

３３２．２１

万元。

（

６

）公司融资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年度预算资金需求，确保资金及时到位，并努力控制资金成本，改善负债结构，为

公司正常经营管理提供有力保障。

（

７

）公司内部管控情况

公司大力推广实施信息化建设，进一步规范管理，提升效率，有力助推企业发展；人力资源建设方面，

持续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加快培养和聚集高层次科技人才、高素质管理人才、高技能实用人才，为公司持

续、快速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积极开展巡检工作，规范分、子公司的经营管理工作；持续开展建立标

准文本工作，举办法务培训，有效防范风险；通过开展科技工业园建设板块管理咨询、义马环保公司管理

咨询工作，对组织结构、管控模式、关键流程、部门职能和岗位职责进行了梳理，实现了优化管理，开源节

流。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流量构成情况、同比发生重大变动情况分析

单位：万元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期末数 期初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例

应收账款

２１，９４０．１７ ７，９６５．４６ １３，９７４．７１ １７５．４４％

预付款项

８４４．５７ １，６５７．３３ －８１２．７６ －４９．０４％

其他应收款

９０１．５３ ６，７８３．０８ －５，８８１．５５ －８６．７１％

长期股权投资

１３，３８６．３６ ３４，７３９．４０ －２１，３５３．０４ －６１．４７％

在建工程

５，１５０．９８ １３，８４８．５０ －８，６９７．５２ －６２．８０％

应付票据

２９．７４ ９３３．２９ －９０３．５５ －９６．８１％

预收款项

３２，５１９．８７ ５４，５３８．０１ －２２，０１８．１４ －４０．３７％

应付股利

８９．０９ １８２．４８ －９３．３９ －５１．１８％

其他应付款

１１，７８２．４６ ４，９７６．９６ ６，８０５．５０ １３６．７４％

长期应付款

１８，０６７．５３ １０，５０１．５９ ７，５６５．９４ ７２．０５％

其他非流动负债

３，７４８．８８ １，６１４．７６ ２，１３４．１２ １３２．１６％

少数股东权益

０ ５，８２４．１２ －５，８２４．１２ －１００．００％

项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增减金额 增减比率

营业收入

６６，０８５．２６ ９０，９１２．３０ －２４，８２７．０４ －２７．３１％

营业成本

４６，７４７．９４ ６９，７９０．０２ －２３，０４２．０８ －３３．０２％

销售费用

１，３８２．４７ １，９７６．８５ －５９４．３８ －３０．０７％

财务费用

９，１５５．０６ ６，５７３．２６ ２，５８１．８０ ３９．２８％

资产减值损失

７４７．７１ １８１．６２ ５６６．０９ ３１１．６９％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０ ５０５．２９ －５０５．２９ －１００．００％

投资收益

１３，１０１．８３ ４，７４５．４１ ８，３５６．４２ １７６．０９％

营业外支出

１，８２８．８０ ３．３２ １，８２５．４８ １００．００％

所得税费用

６，２９３．５０ ３，０９６．６８ ３，１９６．８２ １０３．２３％

净利润

１，０４３．９４ ５，２４５．４８ －４，２０１．５４ －８０．１０％

少数股东损益

－５３１．３１ ３，４８６．８５ －４，０１８．１６ －１１５．２４％

经营性现金流量净额

１１，６５８．２６ ２１，８５９．４１ －１０，２０１．１５ －４６．６７％

筹资性现金流量净额

－９，１８５ －４，１７７．２４ －５，００７．７６ －１１９．８８％

（

１

）应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１３

，

９７４．７１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７５．４４％

，系公司出售中盈长江国际投资

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款后，新增应收武汉凯迪控股有限公司股权款

１２

，

９１１．５０

万元所致。

（

２

）预付账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

８１２．７６

万元，降低比例

４９．０４％

，主要系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

限公司前期预付购煤款在报告期内办理结算所致。

（

３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

５

，

８８１．５５

万元，降低比例

８６．７１％

，主要系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

房地产有限公司期末不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中减少了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其

他应收款

４

，

９００

万元所致。

（

４

）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比期初减少

２１

，

３５３．０４

万元，降低比例

６１．４７％

，主要系公司转让中盈长江

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减少长期股权投资

３０

，

６８４．４５

万元，以及公司因期末已丧失对原控股子公司

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控制权，公司对其长期股权投资不再合并抵消，导致合并报表长期股权投资增

加

９

，

４８１．４１

万元所致。

（

５

）在建工程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８

，

６９７．５２

万元，降低比例

６２．８０％

，主要系芜湖环保科技分公司

１＃

机

组脱硫项目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所致。

（

６

）预收账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２２

，

０１８．１４

万元，降低比例

４０．３７％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不再合并原

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资产负债表，预收账款期末余额减少了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期

初预售房款

３１

，

１３６．３９

万元所致。

（

７

）其他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６

，

８０５．５０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３６．７４％

，系联营企业武汉学府房地产

有限公司对公司非经营性借款

７

，

６４９．３６

万元所致。

（

８

）应付票据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９０３．５５

万元，降低比例

９６．８１％

，系公司银行承兑汇票到期支付所

致。

（

９

）应付股利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

９３．３９

万元，降低比例

５１．１８％

，主要系公司支付武汉金丹科技有限

公司前期尚未领取股利所致。

（

１０

）长期应付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７

，

５６５．９４

万元，增长比例

７２．０５％

，主要系公司报告期新增应付

融资租赁款

１７

，

５００

万元，及归还安庆脱硫项目融资租赁款

４

，

２９３

万元所致。

（

１１

）其他非流动负债期末余额较期初增加

２

，

１３４．１２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３２．１６％

，主要系公司对售后回租

资产递延收益重分类至其他非流动资产所致。

（

１２

）本报告期营业收入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４

，

８２７．０４

万元，降低比例

２７．３１％

，主要系：

①

全资子公司义

马环保电力因其托管期收入不纳入合并报表范围及检修等原因导致该公司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１８

，

５４５

万元；

②

公司出售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股权后，不再合并其损益表，使合并报表营

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３２

，

４２５

万元所致。

③

公司科技工业园与脱硫板块收入较去年同期增长

２６

，

７８６

万

元。

（

１３

）本报告期营业成本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３

，

０４２．０８

万元，降低比例

３３．０２％

，主要系公司合并报表销售

收入减少，成本随之减少所致。

（

１４

）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５９４．３８

万元，降低比例

３０．０７％

，主要系公司原控股子公司武

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本报告期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

４６７．４４

万元所致。

（

１５

）本报告期财务费用比上年同期增加

２

，

５８１．８０

万元，增长比例为

３９．２８％

，主要系公司脱硫项目及

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部分资产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停止资本化导致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

１６

）本报告期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０５．２９

万元，降低比例

１００％

，系全资子公司义马

环保电力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处置利率互换产品，本报告期已无上述利率互换产品所致。

（

１７

）本报告期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增加

８

，

３５６．４２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７６．０９％

，主要系本报告期公司转让

联营公司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６

，

２０５．５５

万元，以及按权益法核算的投资收

益较去年同期增加

６３２．０１

万元所致。

（

１８

）本报告期资产减值损失较上年同期增加

５６６．０９

万元， 增长比例

３１１．６９％

，主要系应收武汉凯迪

控股有限公司受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权款

１２

，

９１１．５０

万元计提坏账

３８７．３５

万元所致。

（

１９

）本报告期营业外支出较上年同期增加

１

，

８２５．４８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００．００％

，主要系公司补缴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９

年企业所得税滞纳金

１

，

５９３．３５

万元所致。

（

２０

）本报告期所得税费用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

，

１９６．８２

万元，增长比例

１０３．２３％

，主要系公司对出售的中

盈长江长期股权投资确认所得税费用

４

，

２２２．５

万元所致。

（

２１

）本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

，

２０１．５４

万元，降低比例

８０．１０％

，主要系

①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出售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股权，对该公司丧失控制权后采用权益法核算，较上年同

期合并该公司利润表的净利润减少了

２

，

１１４．７２

万元；

②

本年度公司转让中盈长江国际投资担保有限公司

股权款取得的投资收益按税法规定计提企业所得税，去年同期投资收益为按权益法核算的收益，导致本

期扣除所得税后的投资收益对净利润的贡献较去年同期减少了

２

，

２９８．８５

万元；

③

公司主要因补缴企业所

得税滞纳金等事项，报告期内共发生营业外支出

１

，

８２８．８

万元，该事项导致报告期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２

，

２８１．１５

万元。

（

２３

）本报告期少数股东损益较上年同期减少

４

，

０１８．１６

万元，降低比例

１１５．２４％

，主要系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售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股权后，对该公司丧失控制权后，仅合并武汉学府房

地产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１１

月利润表，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预售房在合并报表期间内预售房未达到收

入确认条件，致少数股东损益较去年同期减少所致。

（

２４

）本报告期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１０

，

２０１．１５

万元，降低比例

４６．６７％

，主要

系公司缴纳的税费较去年同期增加所致。

（

２５

）本报告期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比上年同期减少

５

，

００７．７６

万元，降低比例为

１１９．８８％

，主

要系公司本报告期内取得银行贷款较去年同期减少

４

，

４００

万元所致。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营业利润

率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营业利润率比上年

增减

（％）

科技园建设及配

套

３９９，２７９，２４２．３１ ２３４，９９２，４４６．５３ ４１．１５ －２５．２８ －２５．８２

增加

０．４３

个百分点

环境治理行业

２６１，５７３，３８１．６８ ２３２，４８６，９４７．１５ １１．１２ －２８．９９ －３８．９１

增 加

１４．４４

个 百 分

点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科技园建设及配

套

３９９，２７９，２４２．３１ ２３４，９９２，４４６．５３ ４１．１５ －２５．２８ －２５．８２

增加

０．４３

个百分点

环境治理行业

２６１，５７３，３８１．６８ ２３２，４８６，９４７．１５ １１．１２ －２８．９９ －３８．９１

增 加

１４．４４

个 百 分

点

５．３

主要供应商、客户情况

（

１

）公司前五名供应商采购总额为

３０

，

３０６．０２

万元，占全部采购金额的比重为

４５．１１％

。

（

２

）公司前五名客户销售的收入总额为

２２

，

５０５．９４

万元，占公司全部销售收入的比例为

３４．０５％

。

５．４

公司是否披露过盈利预测或经营计划：否

５．５

公司实际经营业绩较曾公开披露过的本年度盈利预测或经营计划是否低

２０％

以上或高

２０％

以上：

否

５．６

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展望

５．６．１

公司面临的市场竞争格局及所要解决的问题

（

１

）科技工业园建设开发产业

报告期内，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标志着公司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

遇。公司在战略规划的牵引和拉动下，站在“城市运营商”的高度，结合“中部崛起战略”和“两型社会”建设

目标，找准定位，微调方向，跨越发展。

目前，国家、地方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旨在控制房价、稳定楼市，融资政策从严，对房

地产行业产生了很大影响。 虽然由于公司从事的科技工业园建设、开发产业是武汉两型社会城市圈建设

和东湖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的有力支撑，契合国家土地集约化的产业政策，在中部地区的社会经济

快速发展引导下，工业地产发展前景良好。但因土地资源紧缺导致成本攀升，工业地产开发建设竞争日益

加剧。 面临行业的竞争格局，公司对整体资源进行了重新整合，出售了不适宜战略发展方向的部分资产，

释放了资金，为提升公司持续发展，进行产业建设资源的储备奠定了基础；对学府地产控制权进行了调

整，顺应了政策，助力科技工业园建设业务的发展。

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第十章中，明确指出要推进重点领域跨越发展，其中即包涵节能环保产业，重

点发展高效节能、先进环保、资源循环利用关键技术装备、产品和服务。 并强调要强化二氧化硫和氮氧化

物治理，强化脱硫脱硝设施稳定运行。 显然，公司的环保产业顺应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趋势，符合国家的

产业政策。

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拓展业务规模，公司烟气脱硫行业板块，探寻与利益方的合作机遇，公司成立了

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吸引产业投资者，同时也为最终实现“资源资产化、资产资本化、资本

证券化”的目标奠定基础。

义马铬渣治理综合利用项目采用旋风炉高温解毒封固工艺处理铬渣是我国大规模工业化治理有毒

固废的一种积极尝试，具有日处理能力大、解毒彻底、治理效果好、无二次污染的优点。义马环保公司以治

理铬渣为己任，具有良好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 然而，由于铬渣治理发电享受的电价补贴微乎其微，入

不敷出，出现了亏损。公司在坚定完成固废物治理目标指引下，将抓住国家“十二五”期间环保行业的重大

机遇，利用铬渣治理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努力争取国家及地方政府支持，积极寻找合作者、投资商，在合

适的前提下展开经营合作，通过探寻转自备电厂、收购等途径，切实有效地解决好义马铬渣治理综合利用

项目目前存在的问题，为公司的经营减轻包袱。

５．６．２ ２０１２

年经营计划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在新的历史机遇下，以“合作、借势、共赢”为主题，有效整合资源，全面开展合作，顺应

政策导向，创建发展平台。

２０１２

年，公司要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

１

）积极推进公司资产重组工作

资产重组工作是公司

２０１２

年的首要任务。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不断完善重组方案、高效推进重组方案实

施，以此整合各项资源、实现优势互补、明晰战略定位，不断做大做强。

（

２

）科技工业园建设板块：融聚资源 提升品质

２０１２

年是公司科技工业园建设板块发展的关键一年， 公司将与国内顶尖主题产业园运营企业合作，

加快第五代产品的研发与建设工作。在新的平台下，武汉地区要参与到更多的新城建设中去，为武汉城市

圈两型社会建设和东湖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添砖加瓦，长沙地区要进一步拓展异地扩展规模，不断开拓

新的区域投资价值，做大做强科技工业园建设板块。

（

３

）力争烟气脱硫产业取得新突破

２０１２

年，是烟气脱硫产业进行业务拓展、开展多元探索的起步之年。公司将进一步深化体系化建设和

精细化管理，持续推动项目成果的标准化与可复制化，突破新项目的开拓，保持规模、收益的在国内的领

先地位。

（

４

）积极探索义马环保公司减亏途径

２０１２

年，公司将继续争取国家有利的扶持政策，推动与义煤集团的全面合作与后续经营管理，提高现

有人员技术水平，加强人员储备，维护良好的设备运营状况，加强物资及煤炭管理工作，规范化运作，提升

内部管理，积极探索减亏途径。

（

５

）加强投资者关系管理，提升公司形象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确保信息披露的及时性和公平性。建立与股东良好的沟通机制，努

力建立公司与机构投资者、中小股东的良性互信关系，提高公司的透明度，使公司的业务发展潜力和价值

能得到投资者的充分了解，提升公司形象。

（

６

）提升企业管理能力，丰富企业文化

公司将整体规划、实施信息化建设，计划在三年内建立具有特色的高效信息化办公系统；其次，人力

资源管理方面，公司将以“提高管理人员素质及管理升级、满足业务发展”为主线，努力优化和提升地产业

务板块组织架构和管理水平”，为公司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再次，财务管理方面，要加强资金管理和调

度，确保公司生产经营的正常进行。最后，公司将继续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使公司成

为受人尊敬的企业，不断成就员工，提高员工幸福指数。

５．６．３

公司

２０１２

年资金需求、使用计划及资金来源情况

公司未来发展增加了对资金的需求，为保证公司经营健康发展，公司将采取以下渠道筹措资金：继续

贯彻“开源节流”资金管理思路，提高公司利润率，维护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创新融资模式。

５．７

公司是否编制并披露新年度的盈利预测：否

５．８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售原控股子公司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股权， 对该公司丧失控制权后按

权益法核算，使合并报表营业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

３２

，

４２５

万元，成本较去年同期减少

２０

，

１４０．１０

万元，因

此公司收入与成本较去年同期均减少

２０％

以上。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本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变更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６．２．１

追溯重述法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会计差错更正的内容 批准处理情况

受影响的各个比较期

间报表项目名称

累积影响数

２０１１

年

，

审计署对湖北省国家税务

局

２００９

年至

２０１０

年税收征管情况

进行审计

，

认定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不具

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条件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高新技术产品收入占销

售收入的比例均未达到

６０％

的规

定比例

，

不得享受高新技术企业所

得税优惠政策

，

已享受优惠的

，

应

补缴已减免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

本公司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分别

补缴了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企业所得

税 税 款

８，３４２，１１６．２７

元

、９，４０１，

９２０．７０

元及滞纳金

４，９０２，６７５．２６

元

（

滞纳金计入

２０１１

年当期损

益

）。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批准进行了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

，

并追溯调整财务报表

。

应交税费

、

盈余公积

、

未分配利润

、

所得税

、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

１７，７４４，０３６．９７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武汉市东湖新技

术开发区国家税务局对本公司下

达税务事项通知书

（

国税通

【２０１１】

００１

号

），

要求本公司对

２００８

年高

新技术资格申报资料及相关数据

进行认真核查

，

涉及享受高新技术

企业税收优惠政策的问题

，

及时自

查补缴税款

。

根据通知书的要求

，

本公司对

２００８

年申报高新技术企业资格材

料中涉及的

２００５

年度至

２００７

年度

高新技术企业相关数据进行了自

查

。

经自查

，

本公司

２００５－２００７

年

高新技术产品收入未能达到企业

总收入的

６０％，

不符合

“

国科发火

【２０００】３２４

号

”

文件中对高新技术

收入占比的相关要求

，

应补缴

２００５

年度至

２００７

年度所享受的企

业所得税优惠税款

。

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通过

，

本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分别补缴了

２００５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和

２００７

年度

的企业所得税税款

４，４８４，２１０．５９

元

、３，９７５，２７９．４０

元 和

６，８１４，

７２８．１４

元及滞纳金

１１，０３０，８６４．１０

元

（

滞纳金计入

２０１１

年当期损

益

）。

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次会

议审议批准进行了进行会计差错

更正

，

并追溯调整财务报表

。

应交税费

、

盈余公积

、

未分配利润

、

所得税

、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

属母公司净利润

１５，２７４，２１８．１３

６．２．２

未来适用法

无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１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出资设立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根据协议、章程的规定，公司登记

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万元，由全体股东分

２

期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

日之前缴足。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

止，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已收到公司以及公司全资子公司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１３

，

４７８．０９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８９．８５％

。 故本报告期将新增合并子公司武汉光谷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

２

）、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以人民币

４４４．８４

万元的价格向武汉光谷联合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公司所持武

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

２％

的股权。 转让后，公司持有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股权变更为

４９％

，不再

对其具有控制，故本报告期不再合并武汉学府房地产有限公司的财务报表。

董事长：丁振国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年２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５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７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五楼董事会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本次董事会会议应

到董事

９

人，出席会议董事为

９

人。 公司监事、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丁振国先生主持，会议审议并通过的议案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和报告摘要》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总经理

２０１１

年年度经营工作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估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六、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２０１１

年母公司实现税后利润

１２４

，

９８３

，

７７１．４６

元，按相

关法规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共计

１２

，

４９８

，

３７７．１５

元， 加上上年度结转未分配利润

３５１

，

３３９

，

１１９．５５

元，以

及其他增加金额

２７

，

０１２

，

４４０．７１

元，

２０１１

年累计可供分配利润为

４９０

，

８３６

，

９５４．５７

元。

公司计划

２０１１

年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并计划

用于经营。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同意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报告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分项表决事项：

（一）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支付关联债务的事项

涉及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的铬渣治理综合利用发电总承包工程， 合同总额

９２

，

１５８

万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累计支付

８２

，

７０１．６５

万元，余款待审计并按公司相关程序审批后支付。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公司向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借款的事项：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应收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债权

６０

，

２１５．０６

万元，同意续借

１

年，借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方式。

２

、

２０１２

年年度向全资子公司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提供新增借款不超过

１．６

亿元， 用于其归还银行

贷款及经营周转，借款期限为

１

年，借款方式包括但不限于委托贷款方式。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三）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融资计划

１

、同意母公司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资金人民币

５

亿元，融资方式包含

贷款、保理、信托、委托贷款、贸易融资及票据融资等。 其中，以公司办公大楼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建设银行

湖北省分行申请抵押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以公司高尔夫球练习场作为抵押物向中国建设银行湖北省分行申

请抵押贷款

２

，

０００

万元。

２

、同意芜湖发电厂脱硫

ＢＯＯＭ

项目新增项目贷款不超过人民币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方式为信用、质押、

担保；

３

、同意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流动资

金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同意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流动资金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同意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项目资金不

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６

、同意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采用信用、保证、抵押及质押等方式向金融机构融通项目资金不

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７

、同意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脱硫岛设备以“售后回租”方式向金融机构申请

办理融资租赁业务，担保方式为信用、质押、保证，融资租赁总额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元。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四）关于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担保计划

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及科技工业园开发项目进行担保共计

４．６５

亿元。

详见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开发生物医药园项目的议案》

同意授权经营层组织成立合资公司进行生物医药园项目开发， 合资公司注册资本不超过人民币

２

亿

元，公司占合资公司

５５％

股份。 授权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合资公司开发软件新城项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与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签署

《股东出资协议书》，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进行软件新城项目的建设开发。 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联投集团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大连软件园

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同意授权经营层签署相关协议，授权有效期限为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赞成

４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董事丁振国、李军、王含冰、肖金竹、张德祥回避了该议案的表决。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兑现

２０１１

年年度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余额的议案》

１

、同意公司修编《薪酬调整管理办法》。

２

、同意根据考核结果足额向专职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兑付

２０１１

年薪酬余额，其中专职董事、监事的

薪酬支付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人员领取报酬的情况详见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公司继续聘请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２０１２

年度会计报表的审计机构，其报酬不超过

人民币

６３

万元。

赞成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本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二、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决定

（一）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０

日（星期二）上午

１０

：

００

（二）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会议室；

（三）会议内容：

１

、审议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度报告摘要；

２

、审议

２０１１

年财务决算和

２０１２

年财务预算；

３

、审议

２０１１

年利润分配方案；

４

、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

５

、审议监事会工作报告；

６

、审议独立董事

２０１１

年度述职报告；

７

、审议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发软件新城暨关联交易的提案；

８

、审议关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提案；

９

、审议关于兑付专职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余额的提案。

（四）出席会议对象：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５

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股

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也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和表决，该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五）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请符合条件的股东，凭本人身份证、有效持股凭证和法人单位证明（委托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和有效持股凭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

１６

：

００

；

３

、会期半天，与会者食宿交通费自理。

４

、登记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佳园路

１

号东湖高新大楼五楼董事会秘书处

联系人：李雪梅、陈国宾

电话：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２１

传真：

０２７－８７１７２０３８

委 托 书 授 权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出席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二

○

一一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

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对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重大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 会议审议了

《关于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鉴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

东，且此次交易为共同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

成关联交易。

通过对公司有关情况的了解和调查，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就公司此次投资成立合资公司暨重大关

联交易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１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战略资源建设大型高科技产业园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使公

司发展成为具有城市战略高度的城市发展运营商。

２

、本次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方式为现金出资，定价合理，未侵害上市公司及全体的利益。鉴于合资公

司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竞拍土地、项目投资等不确定因素，提请公司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３

、本次交易行为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独立董事：李德军、 杨汉刚、 夏成才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６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１７

日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在公司五楼会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到监事

７

人，出席

会议监事为

７

人。

会议由监事长胡燕鸣先生主持。 监事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了下列议案，决议公告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要》

公司监事会根据《证券法》第

６８

条的规定和《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

号〈年

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

２００７

年修订）的有关要求，对公司编制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报告摘

要》进行了认真严格的审核，提出如下书面审核意见：

与会监事一致认为：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规

定。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所包含的信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３

、在公司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我们未发现参与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

的行为。

４

、我们保证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赞成：

７

人 反对：

０

人 弃权：

０

人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赞成：

７

人 反对：

０

人 弃权：

０

人

三、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将预案提交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赞成：

７

人 反对：

０

人 弃权：

０

人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７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２０１２

年年度担保计划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２０１２

年年度预算，公司将对全资子公司及科技工业园开发项目进行担保共计

４．６５

亿元，详细计划公告如

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１

、公司对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２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

、公司对义马环保电力有限公司流动资金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３

、公司对襄阳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４

、公司对长沙东湖高新投资有限公司项目贷款进行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不超过

５

，

０００

万元；

５

、公司对武汉光谷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庆分公司脱硫岛设备融资租赁业务进行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金额不超过

６

，

５００

万元；

６

、公司对科技园工业园“芯中心”项目业主向金融机构办理按揭业务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担保，阶段

性担保期间为按揭放款至他项权证交付银行保管之日，

２０１２

年新增阶段性担保额度不超过

７

，

０００

万元。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名称

与上市

公司关

联关系

企

业

类

型

注册地

法

人

代

表

业务性质

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

资产总额

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

负债总额

最近一期

财务报表

净资产总

额

资产负债

率

（％）

最近一期财

务报表盈利

状况

武汉光谷

环保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环

保

电

力

服

务

武 汉 东

湖 开 发

区 佳 园

路

１

号东

湖 高 新

大楼

丁

振

国

环保工程项

目投资

、

建

设

、

运营和

维护

６３，７５８．６０ ５０，３４２．３１ １３，４１６．２９ ７８．９６ －６１．８１

义马环保

电力有限

公司

全资子

公司

环

保

电

力

河 南 省

义 马 市

毛 沟 工

业园区

林

乘

风

发电

、

铬渣

、

灰渣综合治

理与利用

１１０，９２８．０４ １２０，０５０．１０ －９，１２２．０６ １０８．２２ －１３，５７２．９１

长沙东湖

高新投资

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房

地

产

长 沙 市

万 家 丽

路 南 二

段

１８

号

何

文

君

高新技术成

果产业化项

目

、

实业

、

基

础 设 施 项

目

、

房地产

项目的投资

２９，６２９．３６ ２０，４９６．１６ ９，１３３．２０ ６９．１８ ２，４１７．２３

襄阳东湖

高新投资

有限公司

全资子

公司

房

地

产

襄 阳 市

高 新 区

追日路

２

号

李

洵

对高科技产

业 进 行 投

资

；

房地产

开发

；

商品

房销售

；

基

础设施建设

等

２８，９６０．５６ ２５，４２０．８１ ３，５３９．７５ ８７．７８ ２６４．７１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上述担保尚处于计划阶段，目前未签订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计划经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若公司执行完对上述子公司及项目的担保计划，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９．３５

亿元，无逾期担保。

公司承诺将及时批露有关担保计划实施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１３３

股票简称：东湖高新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１８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投资成立合资公司开发软件新城项目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交易内容

公司拟与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开发软

件新城项目。 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２

、联投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与联投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４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行为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别风险提示

鉴于合资公司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竞拍土地、项目投资等存在不确定因素，本次投资计划具有一定的

不可预见性风险。

一、关联交易概述

１

、公司拟与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投集团”）签

署《股东出资协议书》，共同投资设立合资公司，进行软件新城项目的建设开发。 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

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联投集团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 大连软件园

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

２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２

、联投集团系公司控股股东，故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对上市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与联投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

竞争。

４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７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关联董事

已回避表决。

拟构成的关联交易行为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拟交易方介绍

１

、拟交易的关联方

湖北省联合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７

日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武汉市武昌区东湖路

１８１

号楚天传媒大厦

２４

层

法人代表：李红云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

，

２９１

，

３１０

，

８９７．９４

元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２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４４３

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６７６４６７５１－６

主营业务范围：对基础设施﹑高新技术产业﹑节能环保产业以及其他政策性建设项目的投资；委托投

资与资产管理业务；土地开发及整理；园区建设；风险投资业务；房地产开发业务；对项目的评估﹑咨询和

担保业务（融资性担保业务除外）；国际技术﹑经济合作业务。

股东情况：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

４２．２７％

；武汉经济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

司持股

９．１１％

；鄂州市城市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及黄石、孝感、黄冈、咸宁、仙桃、潜江、天门各市国有资产监

督管理委员会各持股

１．５２％

；此外，武汉钢铁（集团）公司、东风汽车公司、三江航天工业集团公司、长江三

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葛洲坝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各持股

６．０８％

；湖北中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烟

草总公司湖北省公司各持股

３．０４％

。

实际控制人情况：实际控制人和控股股东均为湖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联投集团最近三年的合并财务报表主要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４

，

０９７

，

３３９．１５ ２

，

４０７

，

６２２．９５ １

，

３２９

，

２７３．６１

负债总额

３

，

３９０

，

６２６．１５ ２

，

０２４

，

５５０．７３ ９８９

，

９２６．７３

所有者权益

７０６

，

７１３．００ ３８３

，

０７２．２１ ３３９

，

３４６．８８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５４

，

６６７．２３ ２０４

，

５７８．９７ ４

，

４９３．４１

利润总额

１４

，

４２６．３８ １８

，

５２９．８９ ９

，

０７８．９２

净利润

４

，

９７０．６７ １２

，

０８２．３２ ６

，

４４１．６９

２

、拟交易的其他方

公司名称：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注所：大连市沙河口区数码广场

１

号

法定代表人：孙荫环

注册资本：陆亿陆仟万元整

成立日期：

１９９５

年

６

月

２０

日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２１０２０００００２１４６２７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系统、通讯技术、软件开发技术

咨询；大连软件园开发及管理；房地产开发、房屋租赁与维修；物业管理；经营停车场；经营进出口业务（凭

许可证经营）；人才中介服务。

三、拟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１

、合资公司名称：武汉软件新城发展有限公司（以工商机关最终核准登记名称为准）

２

、注册资本：肆亿元

３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４

、经营业务范围：软件新城的投资、规划、开发、管理和物业租赁；经营停车场；软件研发、销售和技术

服务；软件企业的咨询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开发销售、技术服务及系统集成；计算机信息系统、通讯技术、

软件开发技术咨询。

（以上公司的经营范围以公司登记机关最终核准的范围为准。 ）

５

、合资公司拟开发项目简介

合资公司成立后，拟开发项目为“武汉软件新城”。 该项目位于武汉花山生态新城，冬至花山大道，西

至湿地公园，南至花城大道沿线，总用地面积约

３．４

平方公里，其中建设净用地面积约

２．１８

平方公里，容积

率不低于

１．２

。

本项目将以绿色化、高端化为方向，重点发展软件技术、信息服务、互联网、民生科技、工业设计、金融

服务等产业，形成软件与信息技术服务基地、高新技术研发基地、创新创意产业集聚区和绿色生活示范

区。 旨在建设一个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生活配套和相关公共服务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软件

城。

目前该项目的规划方案正在论证过程中。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关联交易方式：共同投资成立武汉软件新城发展有限公司（筹）。

２

、关联交易出资方式及投资比例：拟定为现金出资。其中：公司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

册资本

２５％

。联投集团现金出资人民币

１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２５％

。大连软件园股份有限公司现金出

资人民币

２

亿元，占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５０％

，为合资公司的控股股东。

五、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情况及投资风险分析

１

、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不影响公司未来持续经营能力，公司与联投集团及其控股子

公司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联投集团保证未来与本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情况。

２

、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通过三方合资开发软件新城项目，公司可以充分利用大连软件园十多年来

积累的客户资源、专业服务体系、专业团队以及先进的产业园区运营管理经验，并通过联投集团的土地资

源优势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优惠政策，以期将软件新城打造成集软件开发、信息服务、教育培训、生活配

套和相关公共服务产业于一体的发展平台， 使公司更快更稳地向城市发展运营商的战略目标迈进的同

时，迅速提高公司自身竞争力，发展成为科技园区开发的领头企业。

３

、鉴于合资公司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竞拍土地、项目投资等存在不确定因素，本次投资计划具有一定

的不可预见性风险。

六、本年年初至披露日与本次交易关联方之间已发生的关联交易

本年年初至披露日，公司与联投集团共同投资设立湖北联投矿业有限公司（筹），公司已支付首期投

资款

６００

万元进行验资注册。

七、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李德军先生、杨汉刚先生、夏成才先生在董事会审议之前进行了事前认可，同意将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本次关联交易有利于公司集中优势战略资源建设大型高科技产业园区，加快公司发展步伐，使公司

发展成为具有城市战略高度的城市发展运营商。

本次共同投资暨关联交易方式为现金出资，定价合理，未侵害上市公司及全体的利益。鉴于合资公司

取得相关资质许可、竞拍土地、项目投资等不确定因素，提请公司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

本次交易行为已经获得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批准，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承诺将及时披露该事项的进展情况。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东湖高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0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

武 汉 东湖 高 新 集 团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